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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概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北 京 京 城 機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eijing Jingcheng Machinery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7）

關於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
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茲提述 ( i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5月 6日的公告；( i i )日期為 2019

年 6月 27日的通函（「通函」）；( i i i)日期為 2019年 7月 15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 iv)日期為 2019

年 7月 25日的公告；(v)日期為 2019年 9月 9日的公告；(vi)日期為 2019年 9月 26日的公告；(vii)

日期為 2019年 11月 8日的公告；(viii)日期為 2019年 11月 18日的通函；及 (ix)日期為 2019年 12月
16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A股發行、A股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特別授權、清洗豁免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2019年 12月 17日，本公司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核准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
行股票的批覆》（證監許可 [2019]2551號）（「該批覆」）。該批覆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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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准本公司非公開發行不超過 84,400,000股新股，發生轉增股本等情形導致總股本發生變化
的，可相應調整本次非公開發行數量。

二、 本次發行股票應嚴格按照本公司報送中國證監會的申請文件實施。

三、 批覆自 2019年 11月 28日核准發行之生效日起計 6個月內有效（「有效期」）。

四、 自核准發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發行結束前，本公司如發生重大事項，應及時報告中國證監會
並按有關規定處理。

董事會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和該批覆文件的要求以及股東大會的授權，在規定期限內辦理本次建
議A股發行的相關事項，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次建議A股發行的聯繫人及聯繫方式如下：

1、 發行人：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聯繫人：欒杰
電話： 010-58767912

傳真：010-58766735

2、 保薦機構（主承銷商）：中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保薦代表人：郝國棟、劉曉寧
聯繫人：郝國棟
電話：010-59026755

傳真：010-59026603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滿足所有建議A股發行的先決條件，並可於有效期內（即 2019年 11月 28

日至2020年5月27日期間）自行選擇發行日期。若本公司在有效期內未選擇發行，則將會終止建議
A股發行並履行終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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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A股發行尚未完成。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彼等對其狀況及應採
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建議彼等諮詢其專業顧問。

特此公告。
代表董事會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王軍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19年 12月 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軍先生、李俊杰先生及張繼恒先生，非執行董事金春玉 

女士、吳燕璋先生、夏中華先生及李春枝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燕女士、劉寧先生、 

楊曉輝先生及樊勇先生。

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深知，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而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
本公告內之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